
 
 

 

 

 

致全体参展商： 

商会作为主办方将继续不时审视各项筹备工作，尽力预视潜在风险作出分析及评估，制订有效的应变方

针，并在可行的管理措施下，让展览会顺利完成，为各持份者提供最大的展览会效益。 

商会有责任提醒各参展商于报名时，宜审慎考虑、了解及充份评估下述各项可能出现的风险所带来的影

响和损失，不得就有关风险向主办方提出退展、要求赔偿损失或提出退还全部或部份已缴款项，并明白主办方

责任乃尽力履行按原订展期及地点举办展览会。另外，参展商必须为展品相关购买一切可能事故之保险（投保

范围须完全包括（不限于）陈列品、产品、展品），主办方概不承担任何财务或法律责任。  

展览会相关之风险评估 (包括及不仅限于以下事项) : 

 场馆使用出现变化 

 大会主要摊位承建商出现过失/违约的情况 

 有关政府规例/缺乏或被拒绝给予任何政府或第三方批准、执照、同意或许可 

 有关公众活动的管制措施 

 预期的客人流量或数目不相符 

 个别参展商违反知识产权法规下的不当行为，影响展会运作和声誉 

 个别参展商不良营商手法或不当行为，影响展会运作和声誉 

 环球经济及市况变化的影响，如金融市场严重波动，或会影响展览期间的商贸/消费者情绪 

 受到恐怖袭击、暴乱、示威、旅游限制、宵禁、禁运、骚乱等事件的影响 

 自然灾害、战争、疫症、传染病、医疗卫生的忧虑或其他无法控制之事件的影响 

 地缘政治、紧张局势事件导致其他与展览会相关的直接/间接政策、法律及法规的变动及约束等 

 法律诉讼、任何形式的工业纠纷 

 主要运输系统中断、电讯或其他电子通讯故障 

商会展览事务小组将监察展览会各项筹备工作；倘若出现商会认为无法控制的情况，并认为不可能或不适

宜如期举行展览会，商会可决定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，更改展览会的日期至其他日子 (包括提早或后延，请

阅查参展申请条款及展览会一般规则第 16 条) 、更改展览会性质或模式、缩少展览会规模、缩短或延长展览会

展期而毋须向参展商承担额外责任。参展商不可以就更改、缩小、缩短或延长展览会等情况而向主办方、其代

理或代表提出任何形式索偿或要求退还全部或部份已缴款项。如参展商不接纳更改展期而申请退展，商会在有

偿原则下(可扣减参展费不多于 20%作抵销费用)，提供参展费余额以一次性或分期形式退款。 

就主办方更改展期以外，参展商申请退展请阅查参展申请条款及展览会一般规则第 17 条，商会保留修改

一切条款的权利。 

 

香港珠宝制造业厂商会 

2025 年 11 月 17 日 

JMA 香港国际珠宝节或前称 JMA 香港国际珠宝厂商展览会或简称香港 11 月珠宝展，由香港珠宝制造业厂商会

主办逾三十年，商会一直秉承为行业及展览会各持份者、参与者提供最佳平台及优质服务为宗旨。 

重要说明 – 参与 JMA 香港国际珠宝节风险事项 

❖本说明亦为本展览会申请表及相关条款内容的组成部分❖ 
 


